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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函

地址： 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
承辦人：魏紫冠
電語：（02)23767771

傳真：（02)27351946

電子信箱：kate00584@tipo.gov. tw 
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28號15樓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綦品行銷暨管理協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 月 28日
發文字號：經智字第112520001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 「專利權期間延長核定辦法」第4條、第10條，業經本部會銜
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28日以

經智字第11252000120號、衛授食字第1121405209號、農科字

第1120052751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l
份 ， 請查照匱言言已＼

正本：司法皖嵇書長丶智慧財產及甯業法院、行政「克經濟能源農業處、行政院法規委員
會、法務部、衛生 福利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中華民圉專利師公會、亞洲專利
代理人協 會 臺灣總會、全國律師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
會、臺灣科學工業困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工業技術研究浣、日本臺灣交流協
會、台北市日本工商會、歐洲經貿辦事處、歐洲在台崗務協會、 美國在台協
會丶台北市美國商會、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輾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學名籐協會、中
華民國西籐代理甯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製籐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蕻商業同業
全國聯合會、臺灣區製菓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菓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臺灣菓
物臨床硏究協會、臺灣研發型生技新菓發展協會、經濟部法規委員會、經濟部訴
願審議委員會、經濟部秘書室

副本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專利一組，專利二維，專利三紐，國企紐，資料服務維（靖刊登專
利公報），秭書室） 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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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 共1頁



正 本 檔 號：

保存年隈：

I
1
I
I
I
l

1
l
I
.』,
I
I
I
l
I
I
I
I
I
I
1

裝
1
I
I
I
I
I
l
I
丨

.

，
2
 

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//_\年 6 月 >3日
發文字號：經智字第11252000120號

衛授食字第1121405209號

農科字第1120052751號

修正 「 專利權期間延矗去」第四條丶第十條。
附修正 「 專利榴期間延璦飯法」第四條、第十條

訂

部長 王

線

元

第1頁 共1頁



勻子亨:i`
·In·`` ～r＼呔］七；，\1平四研i兮···阜出區�x]丿

會銜公文機關印信蓋用續頁表

．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I心年 L 月社3 日

發文字號： 經智字第ll252OOO1
亂＼

、衛授食字第 1l2l4O52O9號、農科字第l12005i51 號

主 旨： ｀：利權期間延長辶
i：N」第四條 、 第十亻茶 。 附修正 「 專利権期間延長量」第四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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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2以上機關之會銜公文用印時，得依本表蓋用。



專利權期間延長核定辦法第四條、第十條修正
條文

第四條 醫菓品或其製造方法得申請廷長專利權之期間包含：

一 、 為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菓品許可證所進

行之國內外臨床試驗期間。

二 、 國內申請菓品查驗登記審查期間。

前項第一款之國內外臨床試驗，以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璀認其為核發輾品許可證所需者為限。

依第一項申請准予延長之期間，應扣除可歸貴於申請人

之不作為期間 、 國內外臨床試臉重疊期間及臨床試瞼與查驗

登記審查重疊期間。

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施行。

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條文，

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。




